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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2022年4月25日披露《2021

年年度报告》，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时间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主要原

因如下： 

1、公司原2021年度审计机构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公司

于2022年3月24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同意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为保证审计质量，新聘任审计机构在股东大会通过前已进场开展审计工作，但整

体审计时间仍然较为紧张； 

2、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年度首次承接公司的审计工作，

涉及审计数据广、延伸年度长，导致审计工作量较为繁重。同时，辽宁省新冠疫

情对审计机构工作效率也造成一定影响； 

3、目前，公司年度审计工作中相关的审计程序已基本结束，各分子公司单

体报表均已编制完成，现在进入到合并报表及相关附注的编制工作，因公司下属

分子公司较多，股权架构复杂，涉及合并报表19家，其中有5家本年注销或转让，

涉及抵销分录过百。因此，合并报表的编制和核对工作较为复杂，需与审计人员

共同梳理合并范围及其对应的核算方式。此外，涉及会计政策变更（如租赁准则）

认定及账务调整需与审计人员确认，公司财务部与审计人员核对工作量较大。同

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区域银行询证事项受阻，尚有上海市、沈阳市及周

边城市24家银行询证函尚未回函，涉及金额2,243.16万元，导致审计工作尚未全

部完结。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时间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本

着审慎原则及对广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为确保年度报告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2022

年4月29日。 

 

特此公告！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